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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占山，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博士，汕頭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楊光先是明末清初風雲一時的人物，崇禎時曾上疏彈劾過兩位權貴，康熙三年又發起了自明

萬曆以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的排教案，在中國17、18世紀的政治史、文化史及基督教中國傳播

史上，有很大的影響。但對於此人，學術界從前的研究是很不夠的：一方面，專文探研很少；另

一方面，在有所涉及的一些論述中，有不少問題有待於進一步梳理。本文是篇全面、系統討論楊

氏的專文，擬從楊氏的家世及生平事蹟、排教思想概況、影響及評價三個方面，予以闡述。

楊升，字孟潛，錢塘人。本性沉，洪武丙

子以《春秋》中鄉試，授星子縣教諭，年二

十，惇持師道，端威儀明，講說毅然，類老成

人，學者翕然服從。陞邵武府教授，調徽州府

學，秩滿僑寓徽。永樂甲午赴京(2)，以疾卒。時

老親及妻子皆在徽，甚貧，人懷升之德為築

室，學宮側以處之，遂為歙人。

在楊光先的先祖中，最負時譽、且對楊氏家族

日後的興旺最有影響的，即楊升的長子楊寧。有關

他的事蹟，除彭時〈楊公墓志銘〉作了記載外，

《明史》卷一七二本傳，萬曆《歙縣志》，葉為銘

《歙縣金石志》及清代以來的徽州、歙縣志中均有

記載。楊寧是明宣德五年（1430）進士，出仕後因

參預平定麓川宣慰使任發的叛亂，又曾參贊雲南軍

務和巡撫江西，屢以軍功進擢，官至禮部尚書。他

“嘗自敘前後戰功，乞世蔭，子堣方一歲，遂得新

安衛副千戶”(3)。這一爵位，後一直得以延續，楊光

先本人就曾繼承過它，後又讓給其弟光弼了。(4)楊家

一

楊光先，字長公，歙縣（今屬安徽）人，約明

萬曆二十五年（1597）出生於一個有妷濃厚儒士遺

風的世襲軍功貴族家庭。據明天順時期（1 4 5 7 -

1 464）人彭時為楊光先先祖楊寧所撰〈楊公墓志

銘〉載，楊氏原籍浙江錢塘，其家族的歷史最早可

追溯到元末明初：

公諱寧，字彥謐，姓楊氏，世為錢塘人。

高祖世隆，元教授。曾祖本仁、祖源俱隱，德

弗耀。父諱升，有文學行誼，卒官徽州府學教

授，因留家矣。(1)

對於楊氏原籍錢塘、楊升因官徽州府學教授後寓居

歙縣一事，康熙《徽州府志．流寓門》有較詳細的

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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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楊寧以下至楊光先，還隔六代，黃一農教授曾有

出色的考證：即寧子堣（刑部郎中）、堣子岫（襲

世職終）、岫子濬（襲世職終）、濬子 （襲世職

終）、 子為棟（廣州參將）、棟子一龍（山東都

司）。一龍即楊光先的父親。(5)

根據清代以來大量的、但并不全面的楊氏傳記

資料，楊光先一生的經歷，大概可分以下三階段：

第一階段，自出生至崇禎九年（1636），即四

十歲以前，為楊氏青少年及家居讀書時期。有關資

料對他這一階段的經歷基本上沒有記載，唯楊氏晚

年稍有追述：

臣稟不中和，氣質粗暴，毫無雍容敬謹之

風，純是魯莽滅裂之氣。與人言事，不論兵刑

禮樂、上下尊卑，必高聲怒目，如鬥似爭。臣

父每戒臣曰：“汝此性像若居官，必致殺

身。”雖日督臣讀書，終不能變化氣質，故不

令臣赴舉子試。(6)

由此可知，是時楊氏謹遵父命，家居讀書，不曾參

加科舉考試，大概也未參與當時大的政治文化活

動。不過，近人劉風五先生曾有這樣一種說法：

晚明時，因西曆大盛，乘妷沈 諸人反對

西曆，楊光先也曾大發議論。因沈 等人的反

對沒有結果，光先也祇好暫時銷聲匿跡了。(7)

劉氏之說根據甚麼，尚不清楚。今所見楊氏傳記及

楊氏自己的言論，都不支持這一說法。

第二階段，從崇禎十年（1637）至順治十五年

（1658），即從四十一歲至六十二歲的二十二年

間，是楊氏由彈劾權貴、獲罪服刑，到謀求新的政

治出路的時期。崇禎十年，楊光先放棄了世襲軍功

爵位的繼承權，隻身一人來到京師，步眾多反對派

的後塵，先後彈劾了當時已聲名狼藉的吏科給事中

陳啟新、首輔溫體仁。

陳啟新，山陽武舉人。崇禎九年，上書言天下

有三大病，即“科目取人”、“資格用人”和“推

知行取”，奉疏跪正陽門三日，太監曹化淳取之以

進。崇禎十分賞識，立擢吏科給事中，歷兵科左給

事中，并命“遇事直陳無隱”(8)。哪知這純粹是一個

誤會，陳氏不但無才，且為官不廉。在楊光先之前，

就有劉宗周、詹爾選等人彈劾過。楊光先則“訐其出

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但“帝悉不究”。(9)楊氏之

後，以其“溺職”、“請托受賕，還鄉驕橫”、

“不忠不孝，大奸大詐”(10)，而繼之劾奏的還有御史

王聚奎、倫之楷和姜埰等人。至姜埰論劾，崇禎

“遂削啟新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啟新竟逃去，不

知所之，國變後為僧以卒”(11)。與陳啟新相比，溫體

仁的知名度要大得多。他是明浙江烏程（今吳興）

人，萬曆進士。崇禎初以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輔

政。“為人外曲謹而中猛鷙，機深刺骨”(12)，結黨排

擠周延儒。崇禎六年（1633）代為首輔後，圖謀起

用魏忠賢舊黨，陷害異己無數。“當國既久，劾者

章不勝計。”(13)至楊光先，竟“舁棺自隨”，但此舉

不僅未能把溫氏趕下台，楊氏卻因此被廷杖，發配

遼西。

崇禎十六年，楊光先結束了他在遼西的服刑生

活。這年，因襄城伯李國楨的推薦，明政府準備起

用他為大將軍，但未及到任，明朝就崩潰了。(14)自此

一直到順治十五年，楊氏究竟做了些甚麼，中文典

籍缺載。唯德人魏特《湯若望傳》載說：

滿人戰勝之後，他（楊光先）又返回南

京，照舊做他那誣蔑訛詐的事業，有一次幾乎

喪失了自己的腦袋。但是，他乘時逃亡北京，

而在北京便獲得了一位親王的寵幸。這樣，他

便算有了資格，可以出入朝中，奔走於各衙門

之間了。(15)

因無他籍旁證，此說不可全信。但有一點可以肯

定，此時期楊氏必在尋求新的政治出路。

第三階段，順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八年

（1669），也即從六十三歲到七十三歲的十餘年

間，從醞釀、掀起康熙三、四年排教案，到取代湯

若望出任欽天監監正，是楊氏一生中最為“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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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時期。據載，楊光先最遲於順治十六年就已

經在妷手準備、策劃一場旨在把湯若望等西方傳教

士趕出中國的排教案了。像〈辟邪論〉〈拒西集〉

〈摘謬十論〉〈中星說〉等激烈攻擊天主教和西洋

曆法的文章，就是楊氏在順治十六年撰成的。為了

造成一定的聲勢，楊氏還特地把前兩種，即〈辟邪

論〉和〈拒西集〉，刷印五千部，散佈各處。(16)在做

了這樣一些輿論上的準備後，十七年五月，楊氏便

上疏題參，開始了與湯若望等教士的公開對壘。但

這份奏疏“不得上達”(17)。這年十二月，楊光先再次

上疏題參，是為著名的〈正國體呈稿〉，但與五月

的情形相倣，其結果是“禮科未准”。

楊光先一年之內兩次上疏，足見其排教心情之

迫切。在這一切都未能達到目的之後，從順治十八

年到康熙三年六月的三、四年中，便再次進入發起

更大攻勢前的輿論準備時期，撰寫了〈選擇議〉、

〈孽鏡〉及〈與許青嶼侍御書〉等批駁指摘西教、

西曆的重要文章。康熙三年七月，新的攻勢終於正

式展開。二十六日，楊氏上〈請誅邪教狀〉，并附

上〈正國體呈稿〉和〈與許青嶼侍御書〉、又把李

祖白著、許之漸序的《天學傳概》及教會的一些用

物，作為罪證資料，一併上達。 (18) 而據一些典籍所

載，在這稍後進呈的還有順治十六、七年撰寫的

〈摘謬論〉、〈選擇議〉等。 (19) 與前兩次相比，這

次參奏雷厲風行：

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告，本日具疏題

參，八月五日密旨下部，會吏部同審。(20)

一切來得如此迅速，是此時的政治形勢與順治年間

已大不相同：順治年間湯若望倍受朝廷信賴，所

以，楊氏於十七年的兩次參劾沒有結果。事實上，

順治十四年原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炫因回回科的工

作，受到湯若望等西曆派官員的限制，就曾上疏彈

劾過湯若望，但吳氏不僅沒能倒湯，且因其摘查無

實據，幾乎丟了性命。 (21) 康熙三年，因玄曄“沖齡

踐祚”，尚無力參政，而鰲拜等四大輔臣卻正在籌

劃和改變自多爾袞、順治以來的開明政策，急於實

現其“今當率祖制，複舊章”的政治主張。這樣，

楊光先以天主教和西洋曆法問題為突破口，執意主張

把順治親近的西洋人趕出中國，不能不說正好是投

合了鰲拜等落後保守的政治傾向。這就是楊氏最終

如願以償地掀起了這場教案的秘訣所在。

對湯若望等傳教士及欽天監中奉教官員李祖白

等人的審判，持續了七個月，即從康熙三年秋天到

四年春天。審判的經過和其中的細節，清代官方典

籍語焉不詳，魏特的《湯若望傳》有較詳盡的描

述。表面上，“中國方面在這場大獄上，竟絲毫不

苟且地遵守了訴訟上的一切例行手續”：首先由

禮、吏二部會審，接著移交刑部審訊，又三法司復

審，最後由親王、輔政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寺長

官和八旗都統等組成御前會議，進行終審。可實際

上，這一切不過是虛文，起決定作用的當然不是法

律，而是預謀、偏見和金錢。結局實際上是注定了

的，代行皇帝職權的四大輔臣，難道會下令審判無

辜之人？終審的判決書更稱得上奇文，其中說：

所摘十謬，楊光先、湯若望各言己是，曆

法深微，難以分別。但歷代舊法，每日十二時

分一百刻，新法改為九十六刻；又康熙三年立

春日候氣先期起管，湯若望謊奏候至其時，春

氣已應；又二十八宿次序，分定已久，湯若望

私將參觜二宿改調前後，又將四餘中刪去紫

氣；又湯若望進二百年曆。夫天祐皇上曆祚無

疆，而湯若望祇進二百年曆，俱大不合。其選擇

榮親王葬期，湯若望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

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22)

值得注意的是楊光先指摘湯若望等“陰謀不軌”的大

部分罪狀在這個判決書中未能反映出來，而“曆法深

微，難以分別”，審訊者確實全部採用了楊光先的說

辭，而僅此也足以定罪了。四年三月的判決書，竟判

湯若望等八位欽天監官員“凌遲處死”，五人“俱斬

立決”。但判決書作出後，正巧趕上京師一帶“星變

者再，地震者五” (23)，“合都惶懼” (24)。天象的異

變，終引起了後宮對湯若望命案的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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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若望向為先帝信任，禮待極隆。爾等豈

俱已忘卻，而欲置之死耶？(25)

鰲拜等遂不得不下令釋放湯若望等西洋教士，而以

處斬李祖白等五位漢人奉教監官了案。審判結束

後，政府對當時在華傳教士做了如下處置：仍准舊

日在京居住的四位教士，即湯若望、南懷仁、利類

思和安文思留居北京，但禁止傳教；三、四年由全

國各地押解到京受審的其他二十一位耶穌會士、三

位多明我會士和一位方濟各會士，於四年九月押赴

澳門。(26) 以楊光先為代表的中國落後保守勢力的排

教活動，至此基本上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推倒湯若望，四年四月初，鰲拜集團任命楊光

先為欽天監右監副（六品）。楊氏初以年老，繼以

不懂曆法、懼怕天主教人誣陷等由，四上〈叩閽辭

疏〉。而鰲拜等不但未准，且於八月初授其為監正

（五品）。又辭，不允，遂走馬上任。(27)

楊氏上任時，當時中國天文學界的形勢十分嚴

峻，官方天文學陣地呈“真空”之像：西洋曆派被

打倒，大統曆至清朝建立便未再行，回回曆派自吳

明炫獲罪，其天文工作也陷入停頓。楊氏任監正

後，其高招是“復舊”：在人員上排斥異己，重新

組閣，將在監任事、精通西法的官員，“借端傾

陷，先後題參”(28)，而援引吳明炫為監副(29)；在機構

上加強回回科(30)；在曆法上“復用大統舊術”。楊光

先復舊計劃的實施井不順利，最大的困難是監中原

習大統曆的官員，此時都不願响力。楊光先曾十分

惱怒地指摘說：

乃今首鼠兩端，心懷疑貳⋯⋯全會交食七

政四餘之法者，托言廢業已久，一時溫習不

起；止會一事者，又以不全會為辭。目今考補

春夏中秋冬五曆官，而曆科送之題目，不以交

食大題具呈，止送小題求試，意在暫圖陞擢，

他日好以不全會推諉，無非欲將舊法故行錯

謬，以為新法留一恢復之地。(31)

事實上，《大統曆》早就被無數次天象實測證明已

不可再用。所以，楊氏要復行《大統曆》，也祇能

是強天從人，迭行鼠改。至七年七月，吳明炫上疏

自薦其能(32)，八月禮部遵旨議覆，確認吳氏以回回曆

體系推算的吳明炫《七政曆》、《民曆》較精確，

建議自康熙九年以後，用吳明炫的回回曆。康熙批

准了禮部的建議，命吳明炫將康熙八年曆日、七政

曆日，推算進覽。(33) 但到了這年十一月，康熙已下

決心結束自楊光先上任以來曆法錯謬混亂的局面。

為此，康熙採取了兩個步驟：

第一，諭楊光先、胡振鉞、李光顯、吳明炫、

安文思、利類思和南懷仁：

天文最為精微，曆法關係國家要務，爾等勿

懷夙仇，各執己見，以己為是，以彼為非，互相

爭競。孰者為是，即當遵行，非者更改。務須實

心，將天文曆法詳定，以成至善之法。(34)

并派禮部尚書布顏、郝維納等率領上述監官及教士

從十一月二十三日起，連日實地測驗日影。

第二，命令把吳明炫所造之曆，交南懷仁驗

看，“若有差錯之處，寫在旁邊”(35)。康熙的這兩步

棋，完全暴露了楊光先、吳明炫等人的無能：實地

觀測，楊、吳一會兒說“我等日影所到之處，以後

方知推算”，一會兒說“我等不知推算”(36)；而吳氏

推算的曆法，“康熙八年閏十二月，應是康熙九年

正月，又有一年兩春分、兩秋分種種差誤”(37)。在事

實面前，楊光先故技重演，上疏奏稱：

臣惟臣監之曆法，乃堯舜相傳之法也。皇

上所正之位，乃堯舜相傳之位也。皇上所承之

統，乃堯舜相傳之統也。皇上頒行之曆，應用

堯舜之曆。皇上事事皆法堯舜，豈獨與曆有不

然哉？今南懷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堯舜

之聖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南懷仁欲毀堯舜

相傳之儀器，以改西洋之儀器。夫西洋至我大

清國，相去八萬里，星宿宮度，自然各別，豈

可以八萬里之外國，而毀我堯舜之儀器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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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舜之儀器可毀，則堯舜以來之詩書禮樂、文

章制度，皆可毀矣。此其人祇可稱制器精巧之

工匠，而不貫穿聖賢之道理；祇知說無根之天

話，而不知合理數之精微。若用其人，臣未見

其可也。(38)

楊氏的這番高論，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康熙的痛斥。

八年二月，用南懷仁，“於是，大統、回回兩法俱

廢，專用西洋法”(39)。同時，對楊光先的處理是“但

奪官，免其罪”(40)。楊氏平生以來僅有的一次為官生

涯便宣告結束。而據康熙以來的各種《歙縣志》記

載，把自己職任內事做得一塌糊塗的楊光先，於職

任外之事曾有所建白：

康熙七年，詔求直言。光先條陳十款，切

中時弊，獲蒙采納。內逃人一款，得免十家連

坐之例，歲全活以萬計。(41)

八年八月，清政府著手為康熙三、四年的冤獄平

反，楊光先復被告“依附鰲拜，將歷代所用《洪

範》五行稱為《滅蠻經》，致李祖白等無辜被戮，

援引吳明烜，誣告湯若望謀叛，下議政王等議，坐

光先斬”(42)。康熙憐其年老，免死放歸。光先行至山

東德州，病發背卒，得年七十三歲。

楊光先平生著述，或劾權貴，或攻擊西教西

曆，其絕大部份在康熙四年，收入楊氏自輯之《不

得已》一書中。

楊光先的生平事跡大體如此。但還有一個問

題，理應予以關注：楊光先是否為回族或回教徒？

這是一樁懸案。問題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清初，考

其形成的過程有一個先教會後教外。初主者極少，

且含糊其辭。後說者漸多，且具肯定明確的特點。

西方傳教士可能是這一說法的始作俑者。

同元、明時期一樣，清初西方傳教士也是不斷

地把他們在華傳教的進展情形，寫成書面材料，向

羅馬教廷作出報告。楊光先為回族、或回教徒一

說，正是當時傳教士就康熙三、四年教案所寫的這

一類報告中，首先被提出來的。如主要根據這種資

料撰成的《湯若望傳》寫道：

為這次迫害之發動者與推進力的，當時各

種報告俱皆指為楊光先其人。至於說他是否果

為回民，如同大家之所傳說的一般，或為猶太

人，或儒教徒，這是未能明瞭的一點。(43)

而事實上在這稍後，中國教會著作家則已傾向於或

說是達成了某種共識，認定楊光先為回族或回教

徒。如黃伯祿《正教奉褒》就把握十足地寫道：

順治十七年，安徽歙縣回教人楊光先略知

推算，素嫉西士能，積心處慮，每圖傾軋，至

是訐告西人，非中土聖人之教。(44)

就我們所知，黃氏的著作是漢文典籍中最早、或較

早採用楊光先為“回教人”一說的著作。自此以

後，楊光先為回族、回教徒、或“回回曆士”等說

法，便較普遍地出現在各種中國教會史的著作中，

而尤以本世紀30-40年代的著作持有這種說法最為常

見。如說：“這回惡風波的緣由，是因回回曆士楊

光先，嫉妒湯若望蒙順治帝寵遇，做了欽天監監

正。”(45)又說：“蓋欽天監一職，累朝以來，皆回回

充當，自若望傳行西法補授，回回人楊光先敢怒而

不敢言非一日。”(46)又如“其嫉之尤甚者，則莫如回

教人楊光先”(47)等等。隨妷時間的推移，教會史著作

的說法，又逐漸被教外著作者接受。如印鸞章《清

鑒》載：“江南徽州府衛官生楊光先，回教人。”(48)

劉風五〈回教徒對於中國曆法的貢獻〉一文中寫

道：“楊光先本為回回世家。世傳曆法。”(49)在當今

大陸學術界，沿用楊光先為回族或回教徒一說的代

表學者是朱維錚、楊志玖等先生。朱先生說：“楊

光先⋯⋯安徽歙縣人，回回教徒。”(50)而楊先生則把

楊光先家族作為安徽楊姓回族的一支。(51)港臺學者也

有持此種說法者。方豪先生轉述說：“楊光先的反

對天主教，一般史學家都認為他是要和西洋教士爭

管理曆法，因為他是回教人，所以讚成用回曆。”(52)

自楊光先為回族或回教徒等說法出現以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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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見到異議。不過，筆者不以為這種情形就表明學

術界對此說法是絕對讚同或認可的。一個最基本的

事實是，清朝幾乎所有的楊光先傳記及近現代所出

的大多數涉及這一問題的著作，在介紹楊光先時，

都未指出其為回族、回教徒或“色目人”。這不是

偶然的，它至少表明有相當一部份學者，在這一問

題上有所保留。不錯，與楊光先是否為回族的問題

比較起來，其是否為回教徒的問題更加複雜，但僅

就其是否為回族的問題而論，除了清朝以來有關傳

記資料從未指出這一點外，對前所徵引的一些說

法，我們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四點質疑：

第一，前所述有關楊門先世資料，從未指出其

人為回族、或色目人。

第二，據楊氏先世傳記資料，可以肯定，楊氏

的家學與普通中國漢族士人家學一般無二，即為儒

學；“世傳曆法”，尤其是回回曆法，未見有任何

文獻根據。

儒學是楊家的家學。自元季儒學教授楊世隆，

到明初的儒學教授楊升，都長於此道。而到了升子

寧、宜兄弟，則這一長處進一步發揚廣大。〈楊公

墓志銘〉載楊寧事蹟說：

公生而穎異，甫三歲，祖父源引至膝下，

以授以《詩》，即引口成誦。八歲能通《大

學》、《語》、《孟》，十一歲能屬文。十八

歲即以《春秋》魁永樂丁酉京闈⋯⋯（中）宣

德庚戍林震榜第二甲進士第一人。

而楊宜是正統十三年戊辰科進士。至楊光先時，楊

氏家族世代守儒的情形，并沒有多少改變。光先一

生以“讀書衛道”相標榜，一部《不得已》，能顯

示楊氏學識的，實際上祇有他對儒學（理學）方面

的那些論述。

除了儒學，若說楊氏家族還有別的甚麼家學的

話，那就是儒學的應用——出將入相的本領。楊寧自

身的經歷，就是這方面的例證。為承其所創軍功爵

位，楊寧的後裔也兼習一些軍事技藝，如楊光先的

弟弟光弼，就是崇禎庚辰科武進士。(53)

第三，“回回曆士”是一個職官名，而楊光先

於康熙四年八月出任欽天監監正，是平生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出任政府現職。由此，把康熙初排

教案前的楊光先說成是回回曆士，是不適宜的。

第四，楊光先發起康熙三、四年排教案，其實

質絕對不是一場回回與西洋人圍繞中國曆法管理權

而進行的爭鬥。

上述幾點，使我們不能不對楊氏為回族（或回

教徒）這一整體說法的可靠性，產生很大的懷疑。

其實，楊光先為漢人，文獻中原來是不含糊

的。康熙在追述他研究曆算的起因時曾說：

朕幼時，欽天監漢人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

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九卿前，

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曆者。朕思己

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54)

種種跡象表明，楊光先為回族或回教徒的說

法，很可能是捕風捉影主觀臆測。其說的緣起，或

與下述三件事有關：

其一，教案前楊氏曾為回回曆法辯護過。這種

辯護，在楊氏傳世著作中凡兩見：一是在順治十六

年所撰〈摘謬十論〉中，文中指摘湯若望專橫獨

裁：

惟憑一已之推算，竟廢古制之諸科，禁回

回科之凌犯，而不許之進呈，進自著之凌犯，

以掩其推算之失⋯⋯

一是在康熙元年所撰之〈孽鏡〉中，其文說：

羲和之舊官，不講羲和之學已十七年。於

茲矣，是羲和之法已絕，而未絕者獨回回科，

爾若望必欲盡去以斬絕二家之根株，然後西法

始能獨專於中夏。其所最忌者，唯回回科為

甚⋯⋯

楊光先以回回科的遭遇做不平之鳴，教會人士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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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申出楊光先為回人、或回教徒的說法。其實，

楊氏在〈摘謬十論〉中，并不祇是為回回科鳴不

平，他同時還提到天文科和漏刻科；至於楊氏於

〈孽鏡〉所說，其背景至關重要，楊氏是就當時官

方天文學界的客觀形勢而發的。更何況，即使楊氏

祇為回回曆法辯護，那還是不能作為其即為回族、

或回教徒的任何憑證。

其二，教案中楊光先利用過回曆，回教徒曾給

楊氏以財力上的支援。在籌劃、準備康熙三、四年

的排教案，或更早在十七年上疏參劾湯若望以前，

楊氏曾試圖於欽天監在任漢人官員中，尋求反對西

法的盟友，但未能如願：

不得已而幸冀於羲和之舊官，而舊官者，

若而人乃盡叛其家學而拜仇作父，反搖尾於賊

跖，以吠其生身之祖考。(55)

楊氏於這一方面的努力雖然受挫，但卻得到回

回科官員的支持。康熙四年一月十六日，當三法司

為核實湯若望的罪名做日食實測時，《湯若望傳》

寫道：“楊光先及其回回派之天算家冒然逕直地確

定了一個與南懷仁推算略有不同的時間”(56)，是楊光

先與湯若望對測時，利用回回天算家的明證。不僅

如此，當楊光先利用行賄手段，加大勝訴的系數

時，回教徒曾予以財力上的支持。《湯若望傳》載

說：“他（楊光先）納賄行賂的款項，俱都是回回

天算家、太監與僧徒各團體中，豐豐富富捐助到他

手頭之下的。”(57)又說：“在這場官司的全過程中，

竟散去白銀四十萬兩。回教徒向他所輸捐的寶珠，

竟有十八顆之多。”(58)楊光先在同湯若望等傳教士的

對峙中，得到回回天算家的支持是十分正常的，據

此也不能引申出楊氏即為回族或回教徒這一結論。

其三，教案後重振回回科，且援引吳明炫為監

副，此上文已指出。教會人士或據此推想楊氏發起

教案，目的在於恢復回回科往日地位，進而把楊光

先附會為回族、或回教徒的同類。其實，教案後恢

復的不僅僅是回回科的地位，實際上是明萬曆以前

以大統曆為主，回回曆參酌使用的舊格局。至於援

引吳明炫，恐不僅由於吳氏是原回回科的官員、入

清以後第一個與湯若望公開對壘的人，很可能還因

他是楊光先的那些反對新法言論的實際製造者。清

彭孫貽曾指出：

歙人楊光先好高論大言，稍通曆法，與同

郡吳明炫善。明炫自謂知曆，每言若望曆短

長，光先聞之大喜，用其言疏攻若望。(59)

這或者已道出了其中的某些秘密？

總之，楊光先為回族或回教徒的說法，十分可

疑，或者正是基於其在教案前後與回回天算家結盟

這樣一個事實，被想當然地杜撰出來的？至少，這

個問題尚有進一步探究的餘地。而弄清楚這一問題

的重要性顯而易見：有助於考察楊氏等排教所蘊含

的文化背景。

二

策劃、掀起康熙三、四年的排教案，是楊光先

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蹟。那麼，楊光先為何要排教？

這是以往的有關研究者未能予以圓滿解答，而在我

們看來卻正是研究、討論楊光先的學術價值所在。

楊氏排教，取決於他的思想認識。主要是三個

方面——

第一，從國家社稷的安危考慮，認為西洋傳教

士來華居心叵測，應予立即驅逐。楊氏主要從以下

四個方面，闡述了他的這種認識：

其一，傳教士到處散發妖書，迷惑民眾的思

想。“妖書”是指當時教士散發的各種傳教著作，

而主要是李祖白的《天堂傳概》。李書今見收於吳

相湘先生主編的《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第二冊

中。平心而論，這部著作中的言辭過於放縱，即使

教中人士也以為“但在當時的情形，措辭造意，都

不能不說有欠考慮”(60)。李書中最讓楊光先反感的言

論，實際上是根據《舊約．創世紀》和人類文化一

元論發揮出來的。其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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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上帝開闢乾坤，而生初人，男女各

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國，此外東西南北并

無人居。當是時，事一主，奉一教，紛歧邪

說，無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遐逖，而

大東大西有人之始。其時略同，考之史冊，推

以曆年，在中國為伏羲氏。即非伏羲氏，亦必

先伏羲不遠，為中國有人之始。此中國之初

人，實如德亞之苗裔。

李書中還歷引《尚書》、《詩經》、《論語》、

《中庸》、《孟子》等儒家經典中的言論，作為古

代中國“天學”（天主教）“必倍昌明於今之世”

的根據，并稱儒家經典為“天學之微言法語”。這

些過於大膽和偏激的言論，在楊光先看來，實不亞

於一份公開的反叛宣言，以為是：

盡我大清而如德亞之矣，盡我大清及古先

聖帝、聖師、聖臣而邪教苗裔之矣，盡我歷代

先聖之聖經賢傳而邪教緒餘之矣，豈止於妄而

已哉？實欲挾大清之人，盡叛大清而從邪教，

是率天下無君無父也！(61)

楊光先還聲稱，李祖白的肆無忌憚，正是湯若望指

使的。

其二，傳教士在中國的要塞建立據點，結交士

人以為羽翼，煽惑小人以為爪牙。在要塞建立據

點，用楊光先的話說即是“策應之邪黨已分佈各省

咽喉”。在〈請誅邪教狀〉中，楊氏具體列舉了那

些“咽喉”的所在：

又布邪黨於濟南、淮安、揚州、鎮江、江

寧、蘇州、常熟、上海、杭州、金華、蘭溪、

福州、建寧、延平、汀州、南昌、建昌、贛

州、廣州、桂林、重慶、保寧、武昌、西安、

太平、絳州、開封並京師，共三十堂。

由此可知，“分佈各省咽喉”的“邪黨”據點，實

際上是指各地的三十個天主教堂。至於“結交士人

以為羽翼”，楊氏沒有去具體列舉那些士人的名

單，但毫無疑問，是指那些與傳教士有密切關係的

中國士大夫。他們或者為教士所撰著作進行文字潤

色，或為之作序，如許之漸等，或以詩文贈教士，

如金之俊、魏裔介、龔鼎孳、胡世安、王崇簡等。(62)

“煽惑小人以為爪牙”，楊光先在其著述中指稱甚

詳，他說：

目今僧道香會，奉旨嚴革，彼獨敢抗朝

廷。每堂每年六十餘會，每會收徒二、三十

人，各給金牌繡袋以為憑驗。光先不敢信以為

實，乃托血親江廣，假投彼教，證二十年來，

收徒百萬，散在天下。(63)

即指當時已有了共同宗教生活的中國民間天主教

徒。

其三，以澳門為根據地，蓄萬人之眾，并與海

外密切往來。蓄萬人說，未知何據。在楊氏對湯若

望等傳教士的指控中，有許多是道聽途說的。如

說，“利瑪竇謀襲日本之事⋯⋯聞於海舶商人之

口”(64)，又說：

客有向予言，利瑪竇於萬曆時，陰召其徒

以貿易為名，舳艫銜尾，集廣東之香山墺中，

建成一十六座⋯⋯(65)

以此度之，上所指摘，也必據傳聞。祇是康熙三、

四年對湯若望的審判中，很對這一指摘認真了一

番：專門停止審判三週，以差專員前往廣東核實此

事。 (66)關於與海外密切往來，用楊氏說則“呼朋引

類，以暗地送往迎來”，這是有些根據的。與明末

情形相倣，清初的澳門，仍是當時西方人在東方的

一大商業據點，同時也是傳教士前往中國內陸和日

本的中轉站。祇是并非、也無須“暗地送往迎

來”，明末清初的中國門戶，對於傳教士基本上是

開放的。

其四，湯若望借修曆法，藏身金門，意在窺伺

朝廷機密。這是湯若望有口難辯的，是一個莫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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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若望等傳教士既有上述種種不軌之謀，所

以，楊氏極力主張對之速行翦除：

種種逆謀，非一朝一夕，若不速行翦除，

實為養虎貽患，雖大清之兵強馬壯，不足慮一

小丑。苟至變作，然後剿平，生靈已遭塗炭。

莫若除於未見，更免勞師費財。(67)

而究竟如何“除於未見”？楊氏說：“韓愈有言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吾於耶穌之教亦

然。”(68)

第二，以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氛圍和儒家倫理

為根基，認定天主教是一種荒謬、卑鄙的宗教，應

厲行禁止。楊光先主要從以下一些方面表述了他的

看法：

其一，指出天地萬物是“由陰陽二氣結撰而

成，非有所造之者”，以此堅決否認天主造天地萬

物及天主的存在。

其二，認為傳教士的救贖理論及耶穌化生事跡

是荒誕不稽的。在對天主教的批判中，楊氏於此潑

墨最多。首先楊氏把攻擊的矛頭對準原罪說：

天主造人當造盛德至善之人，以為人類之

初祖，猶恐後人之不善繼述。何造一驕傲為惡

之亞當，致子孫世代受禍？是造人之貽謀先不

臧矣！(69)

以此出發，對天主遲至“漢之元壽庚申”才降生救

世、耶穌未降生前即將降生之事預載國史、瑪利亞

因上帝孕生耶穌童身未壞等說法，楊氏皆斥為荒唐

下流，不足憑信。

對於耶穌下生救世所行種種神跡，楊氏則以儒

家的功德觀予以衡量評判：

天主下生救之，宜行禮樂，行仁義，以登

天下之人於春臺，其或庶幾。乃不識其大，而

好行小惠。惟以療人之疾、生人之死、履海幻

食、天堂地獄為事，不但不能救其雲礽，而身

且陷於大戮，造天之主如是哉！(70)

并特意抬出了中國歷史上的大聖人稷、契、禹、周

公、孔孟等，以他們的“救世之功”與之相比，而

認定耶穌無一可與比擬。耶穌救世種種既屬虛妄，

那麼其本來面目是甚麼呢？楊氏說：

觀蓋法氏之見耶穌頻行靈跡，人心翕從，

其忌益甚之語，則知耶穌之聚眾謀為不軌

矣！⋯⋯跪禱被執⋯⋯審判者比辣多計釋之而

不可得，故聽眾撻以泄其恨。全體傷剝，卒釘

死十字架上。觀此，則耶穌為謀反正法之罪

魁，事露正法明焉。(71)

尤其是對於耶穌大難臨近、跪禱於天的舉動，楊氏

以為暴露了其真形：“夫跪禱於天也，天上之神孰

有尊於天主者哉？孰敢受其跪，孰敢受其禱？以天

主而跪禱，則必非天主明矣。”(72)由此，在楊光先看

來，利瑪竇、湯若望等把一個“正法之罪犯”，說

成是“造天之聖人”，“孩儒我中夏”，其用心是

很險惡的。他說：

耶穌得為聖人，則漢之黃巾、明之白蓮皆

可稱聖人矣。耶穌既釘十字架上，則其教必彼

國所禁；以彼國所禁之教而欲行中夏，其衷詎

可測哉？(73)

其三，天主教有悖於中國的人倫大道。在楊光

先看來，耶穌師徒謀反於本國，耶穌之母瑪利亞有

夫若瑟而曰耶穌不由父生，以及禁止皈依天主教的

人供奉祖先的牌位等，都與中國的人倫大道背道而

馳。若放手讓這樣的邪教在中國肆意發展，則無異

於引導自己的民眾於無君無父的境地。

其四，傳教士是冒牌的儒教徒，“適應儒家”

是割裂墳典。所謂“適應儒家”，即用儒家經典中

的概念、詞語乃至儒家思想去闡釋天主教，楊光先

對此是極力反對的。方豪先生就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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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閱《不得已》書中最重要的部份，我們

立即看出來，楊光先對天主教的反感，是天主

教的適應儒家。(74)

楊氏反對天主教適應儒家的理由，除了他認定天主

教是一種邪惡的宗教外，還以為儒家思想理論至善

盡美，無須他人穿叢附會：“聖人學問之極功，祇

一窮理，以幾於道。不能於理之外，又穿叢一理，

以為高也。”(75)由此，楊光先認為明季以來的中國士

大夫正是誤入了利瑪竇等人適應儒家的圈套：

利瑪竇之來中夏，并老釋而排之，士居子

見其排斥二氏也，以為吾儒之流亞，故交贊

之，援引之，竟忘其議論之邪僻，而不覺其教

為邪魔也。(76)

總之，在楊光先的心目中，天主教無恥下流，

一無是處。所以，他認為此教不可一日容於中夏，

應厲行禁止。

第三，從正統的中國封建文化和天文學體系出

發，認為傳教士的西洋新法在名份上有礙於中國的

禮義，在推算的若干細節上背棄了中國前賢一貫奉

行的原則。說西洋新法在名份上有礙於中國的禮

義，楊光先主要是反對湯若望在《時憲曆》面上，

刻上了皇帝的傳批“依西洋新法”五字，他說：

夫《時憲曆》者，大清之曆，非西洋曆

也；欽若之官，大清之官，非西洋之官也。以

大清之官，治大清之曆，其於曆面上宜書“奏

准印造時憲曆日”，頒行天下，始為尊皇上而

大一統。今書上傳“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

竊正朔之權以予西洋，而明謂大清奉西洋正朔

也！其罪豈當無將已乎？(77)

楊氏又設想湯若望必會反駁說，這五字是出於皇帝

的傳批。楊氏接妷說，皇上傳批之意，是傳用西

法，而不是要傳其所書五字於曆面上。即使皇上要

傳其所書五字於曆面上，湯若望也應以偏方小國之

法，不敢言大國依之，而引分以辭，更何況，楊氏

說：

光先於本年五月內，曾具疏糾正疏，雖不

得上達，而大義已彰於天下，若望即當檢舉改

正，以贖不臣之罪。何敢於十八年曆日猶然大

書五字，可謂怙終極矣！(78)

在指摘湯若望新法於若干細節上背棄了中國前

賢所奉行的一貫原則，楊光先做了一系列事情，真

可謂吹毛求疵，喋喋不休。不過，仍可以認為，這

主要還是出於其淺薄的學識及頑固保守的思想認

識。從《不得已》中可以看到，楊氏指摘湯若望新

法的文章前後約有七篇：即順治十六年的〈摘謬十

論〉、十七年的〈正國體呈稿〉、〈中星說〉、

〈選擇議〉、康熙元年的〈孽鏡〉、三、四年的

〈日食天象驗〉、〈合朔初虧時刻辨〉，真可謂洋

洋大觀。但實際上，所涉及的問題前後重複，相互

摻雜，并不很多。下面，就以其〈摘謬十論〉為

例，作些剖析：

所謂“十謬”者，即指摘新法有一、不用諸科

較正；二、一月有三節氣；三、二分二至有長短；

四、夏至太陽行遲；五、移寅宮箕三入丑宮；六、

更調觜參二宿；七、刪除紫氣；八、顛倒羅計；

九、黃道算節氣；十、曆止二百年等謬誤。其中，

五、六、七三條，實為順治十四年吳明炫彈劾湯若

望第二疏中的內容。對於這十摘，湯若望對其部份

（吳明炫所摘三條）、南懷仁就其全部，曾先後做

過淋漓盡致的答辯。(79)下面，對楊氏所摘諸款，稍作

剖析。

所謂不用諸科較正，是說湯若望的新法推算，不

用回回科之凌犯比較，不用天文科之測驗參考，不用

漏刻科候氣飛灰驗證。其實，正如南懷仁所說：

較正之說，不過因己法有差，始借他法之

不差者以較正之。今三科所用之法，即明季已

壞之法，光先竟欲以良法而就正敝法，是不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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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有三節氣，是說順治三年十一月，新法一

月有三節氣之謬誤：初一大雪，十五冬至，三十小

寒。楊光先的出發點是中國傳統曆法體系中的平分

節氣，所謂“曆法每月一節氣，一中氣，此定法

也，亦定理也”。楊氏此摘也是站不住腳的，不僅

與天象實測不合，而且，據南懷仁揭露，楊氏也不

能遵守他自己所說的：“定法”、“定理”、“康

熙七年所進之曆，八月中止載秋分一氣”。

至於二分二至長短之謬，是說新法春分至秋分

及秋分至春分、冬至到夏至與夏至到冬至的天數不

一致，楊氏以此為謬。與“二摘”同理，楊氏的出

發點仍是傳統曆法體系中平分二分二至的錯誤方

法。楊氏四摘新法夏至日行遲之謬，比前三摘更可

笑：楊光先事先根本沒有弄清楚新法實際上是怎麼

的，就忙妷摘起“謬”來了。新法以為節氣有日

數，有度數，而日數與度數不等：從春分至秋分與

從秋分至春分，太陽所行黃道都是一百八十度，但

前者約用一百八十六日，後者約用一百七十八日。

是在赤道北多行八日。就是說，太陽在南北所行黃

道度數同，而日數不一致，由此有遲疾之分。楊氏

根本沒有搞清這一點，因妄說新法因夏至晝長，故

說日行遲，冬至晝短，故說日行疾。

接下來五、六、八摘，所指雖有別，但實質與

前數摘一樣：就是究竟是以中國傳統曆法體系中的

一些強天以從人的法則為準，還是以合於天象實測

的西洋新法為是？楊氏站在前者的立場上指摘後

者，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楊氏七摘是所謂刪除了紫氣。他說：

古無四餘，湯若望亦云四餘自隋唐始有。

四餘者，紫氣、月孛、羅 、計都也。如真見

其為無，則四餘應當盡削；若以隋唐宋曆之為

有，則四餘應當盡存。何故存羅計、月孛，而

獨刪一紫氣？

實際上道理很簡單：新法以為紫氣無象，且推

算曆日也無用處，所以刪去了，而羅計、月孛推算

曆日要用，故留。(80) 由此摘可見楊氏攻擊新法的標

準和妷眼點。

九摘新法以黃道算節氣，是楊氏不但未明新法

也并不清楚舊法的前提下的一個妄摘：按照中國傳

統天文曆法體系，算節氣是平分黃道之日數，新法

則是平分黃道之度數，這是二者之別。楊氏不明

此，說甚麼“節氣當從赤道十二宮勻分”、“新法

以黃道闊狹之宮算節氣”，均屬無稽之談。

楊氏十摘新法止二百年之謬，是說“皇家享無

疆之曆祚”，湯若望進二百年曆是違背了“臣子於

君，必以萬壽為祝，願國祚之無疆”的一貫作風。

楊氏大概想把曆法問題、科學問題政治化。但實際

上楊氏的指摘又是在未明新法真相的情形下的一個

妄言。南懷仁說：“新法一年一進曆，無以異於前

人，安有進二百年曆之事？”原來是因新法曆書中

載二百年年根，“此數於曆法為百分之一，即與曆

元同意”，楊氏把這個作為“止進二百年曆”的憑

證了；即使這樣，據南懷仁說，所上曆書中除載

〈二百恆年表〉外，“有〈永年表〉，上括四千

年，下括四千年，又立變通之法，可以再推恆年

表、永年表，迄無窮盡，豈止二百年之曆者”？

由上所述，足可以見到楊光先指摘新法“擾

紀”之一斑了。從被具體的天象實測證明了是誤謬

的、或乾脆是被作者錯誤地理解了的一些中國傳統

天文曆法知識出發，指摘屢被天象實測驗證而改進

了的新法，這就是楊氏〈摘謬十論〉、甚至他對西

洋新法的所有指摘，在科學上不但站不住腳，且自

身陷於虛妄可笑的根源。用南懷仁的話說即是：

“光先論說多而所指意則一，因不明所以然之理，

故妄發虛謬之談。”(81)

楊光先排教思想最基本的就是上述三個方面。

若要繼續深究其排教的思想認識根源，不外乎以下

兩個方面：其一，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氛圍。

這一點已十分清楚，上面的討論事實上已經兼及。

其二，直接上承晚明反教士大夫的排教思想。這一

點似也無須多說。顯然，康熙初排教是萬曆四十四

年（1616）南京教案以來中西文化在宗教和科學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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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核心問題上繼續交鋒的一個結果，而楊氏排教思

想與晚明反教士人的思想有明顯的淵源關係。對

此，若把徐昌治編輯的反映晚明士人和僧人的反教

言論《聖朝辟邪集》與楊光先的《不得已》作些比

較，即可看出。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楊氏對傳教士的所有指

控，并不可簡單地全歸之於他的思想認識。出於實

踐其排教思想的策略需要，楊氏對傳教士的一些指

摘，確實是玩了一些顛倒黑白、弄虛作假的伎倆

的。下面，僅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例、所謂的

“榮親王葬期之誤”，做些分析。

榮親王，順治幼子，生於順治十四年十月，死

於第二年正月，文獻或說其“生二歲，未命名，

薨”(82)，算的是年頭；或說“皇子生甫四月而薨”(83)，

則指實際存活月數。它們是一致的。榮親王的生母

為孝獻皇后董鄂氏，曾倍受順治寵幸。愛其母恩及

其子，所以，數月之死嬰，也被“追封為和碩榮親

王”(84)。不僅如此，為寄托哀痛之情，順治曾下令大

興土木，為子建造陵園，圈佔的土地裡竟有許多寺

廟、墳墓(85)，其規模可以想見。而且，在其葬日，就

曾興起過一場大獄：

先是欽天監擇於本年八月二十七日辰時葬

榮親王，禮部尚書恩格德、郎中呂朝允等誤用

午時，欽天監五官挈壺正楊宏亮因爭不得，至

是宏亮發其事。(86)

結果，呂朝允等二人被斬，賈一麟等四人“革職，

鞭一百”，尚書恩格德“革職解任，侍郎渥赫，罰

銀七十兩”。 (87)對此事，《湯若望傳》也有一個交

待，恰好可補充上述資料中不及說明的一些細節：

這次殯葬儀式，是歸滿籍之禮部尚書恩格

德之所辦理，他竟敢私自更改殯葬時刻，并且

假造欽天監之呈報。於是，這位皇太子，便被

在一個不順利的時刻安葬。（事發後）湯若望

為保護他手下的屬員起見，對於這位大臣的擅

改與捏造，具折奏明朝廷，這位大臣因他所犯

的這重大罪惡自然要被判處死刑。湯若望為他

向皇帝求恩，所以他竟得免除死刑，僅祇革職

充軍。這位大臣不但不向湯若望表示感恩，反

向湯若望銜了一種極端的仇恨。(88)

數年以後，這位恩格德便與極端仇教的楊光先結

盟，不惜舊案重提，嫁禍於人，在楊氏的操縱下，

榮親王葬期之誤，不再是將辰時改為午時，而是當

時欽天監在選擇日辰時，不用正五行，而用了甚麼

“顛倒”五行的《洪範》，致使其所擇山向年月，

“俱犯忌殺”。且由此引起的大凶，還累及了榮親

王的生身父母：董鄂氏十七年八月薨，緊接妷順治

帝也龍馭賓天了。湯若望及他的部下，被指控必須

為這一系列事件負責。所以，康熙四年湯若望被革

職，監中李祖白等官員被殺、被流放，實因楊氏這

一指控。楊氏就曾這樣表白過：

皇上殺欽天監五官及流徙已死劉、賈二人

之家屬而不赦者，以其用《洪範》五行而暗害

國家也。(89)

就這樣，楊光先不是以他對湯若望等“圖謀不軌”

的指控，或對天主教的指摘，也不是以他對西洋曆

法的攻擊上，打倒湯若望的。因為那些指控或屬子

虛烏有，或朝廷不以為然，或者在具體的實測中無

法證驗。而在榮親王葬事上，楊氏用陰謀佈陷阱，

不惜把迷信政治化，最後實現了他的目的。

三

若把楊光先一生的事蹟，作個歸納，大體不外

乎兩件事：劾權貴，斥西教。楊氏對他那個時代和

對後世的影響，具體就是從這兩件事上引發出來

的。

平心而論，楊氏於崇禎中對陳啟新和溫體仁的

劾奏，其主觀動機、或說是政治意向是不明確的：

楊氏祇是“衛道”，還是想搞政治投機？有關資料

未作交待，楊氏行為本身也不能回答這一問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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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就產生的社會效果而言，還是有一定的積極意

義。陳、溫是當時公認的奸臣，特別是後者乃明末

有名的奸相，楊氏的彈劾，又一次製造了社會輿

論，擴大了倒陳、溫的聲勢，加速了其垮臺的進

程，從而對整頓晚明的吏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可能

正是出於這個緣故，所以，“身不列於宮牆，名不

掛於仕版”的楊光先，在當時確曾名噪一時：

（楊氏）一旦起而劾權要，其先後章疏與

〈正陽忠告〉諸刻，頓令長安紙貴。當其舁棺

之日，贈詩者盈棺，廷杖之日，觀者萬人，靡

不為先生稱佛名號。(90)

不過，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王士禎評論說，楊氏

的舉動，妄得了敢言的名聲，實“市儈之魁也”(91)。

楊光先能在17世紀中葉的中國、乃至西方大名

鼎鼎，最基本的原因是他的反教及成功地發起了明

清以來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排教案。這一事件影響

至巨，它宣告了中國歷史上一個較為開放的時代的

結束，而事實上成為隨之而來的主要是向妷封閉推

進的一系列變化的前奏：康熙晚年及雍乾以後的嚴

行禁教，都以此事件後開始奉行的禁教政策為先

聲；明清間，歐洲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黃金時期，

自此基本上結束；明萬曆初年以來中國和歐洲文化

交流的進程，從此遲緩下來。

當然，要把這一系列變化的導因，全歸於楊光

先所掀起的這場排教案，那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

的。因為在楊光先發起教案之前和同時，在中國的

士大夫中，就客觀存在妷一個排教集團，他們就曾

組織和發起過萬曆四十四年（1616）教案；又，在

楊氏發起教案之後，在東西方的教會界，圍繞妷中

國耶穌會傳教士的“適應儒家”，有過一個足以摧

毀利瑪竇以來中國傳教成果的“禮義之爭”。這些

潛在的排教因素和事實上已經出現過的嚴重分歧，

都促成上述的一系列變化。但無論從甚麼角度來

看，楊氏所發起的這一事件，與上述一系列變化的

關係是密切的。職是之故，後代對於楊光先的評

價，無論褒貶，都是從這些變化立論的。

肯定楊光先者，事實上肯定的即是上述一系列

變化。這以清人和受夠了列強侵入之苦的近代人，

有此態度者最多。錢大昕於嘉慶四年（1799）的評

論，最早定下了這種評價的格調：“其（楊氏）詆

耶穌異教，禁人傳習，不可謂無功於名教者也。”(92)

錢琦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評說，把這種讚許

推向了極致：

天主教之不敢公然大行，中國之民不至公然

行天主教而盡為無父無君之禽獸，皆楊公之力

也。正人心，息邪教，孟子之後一人而已。(93)

而事實上，現代一些學者的論點，仍在一定程度上

沿襲了清人的看法：對楊光先的排教，他們也要

“一分為二”，結果，這被肯定的一半，實際上是

清人觀點的重複。而這是筆者不能苟同的。

楊光先的排教是明萬曆以後中歐文化交流成果

的徹底否定，是對明季清初幾屆政府（具體涉及萬

曆、天啟、崇禎、順治和康熙五代）的歐洲傳教士

政策的堅決批判。從某些方面來看，楊氏的否定和

批判，也是擊中了一些問題的要害的。如對於天主

教，楊氏至少是較清楚地認識到了它與中國社會、

政治和文化，尤其是與中國的倫理道德觀念的不相

一致，以及這種宗教對於瓦解、離析、改變中國民

眾的傳統思想意識所具有的潛在危險。

但是，楊氏的排教，不僅拒絕宗教，同時也反

對傳教士紹介進來的西方科技，而其排教的最終目

的，則是要把當時事實上扮演妷中西文化交流使者

角色的傳教士徹底驅逐出中國。僅此觀之，我們即

可認定，楊光先的排教思想是保守的、落後的，楊

光先排教的所作所為，是應予以否定的。

大量史實表明，明季清初，中國這個曾經睥睨

一切的東方大國，開始與處於巨大變動中的世界暗

暗合起脈膊起了。古老的、封閉的，正處於衰敗中

的華夏文明，忽然具備了一個更新機制、發展自己

的機會。在一定意義上說，西方傳教士的東來，是

促成這種機遇的外因。他們在古老停滯的中國與正

在走向近代化的歐洲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橋上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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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也渡歐洲的科技成果及其他文化。在瀛

海環山的封閉式國土上，習慣於以“天下”為己任

的中國人，正可以借妷這個機遇，走向真正的天下

和世界。可是，傳統社會本身所具有的惰性及寄生

於這個社會上頑固執妷於自己文化和倫理傳統的大

多數中國士人，狹隘、小氣，在懷疑、恐懼中阻

攔、破壞那種并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交流，楊光先正

是這種落後勢力的代表。

誠如許多人指出的那樣，西方傳教士到東方、

到中國來的背景確實是複雜的，但就明季清初中國

尚擁有的國力，特別是傳教士派出機構所制訂的具

體方針觀之，來華教士的目的，無非是要通過學術

為媒的手段，從信仰上歸化中國人。事實上，從明

萬曆到清乾隆統治時期，傳教士除了弘教和傳播西

洋科技，并沒有其他非份的舉措。所謂“大都聰明

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述，多華

人所未道”(94)；楊光先指摘其人“謀為不軌”種種，

實在是捕風捉影，沒有任何根據。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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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明史．楊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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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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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 王泰徵《始信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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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322，商務印書館1949年版。

(16)(61) 〈與許青嶼侍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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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為回回科添設兩名博士事。

(31)(89) 〈四叩閽辭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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